
A24

6日，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通报山西“贴签疫苗”事件时指出，有关媒体
此前报道的15名患儿均有疫苗接种史，但均未接种过报道中所说的“贴签疫苗”。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表示：“尽管没有发现有关媒体此前报道的山西省‘贴签
疫苗’存在安全问题，但调查组认为，山西省疾控中心与北京华卫时代公司合作经
营期间在疫苗管理上存在一定问题。”

3月17日，有关媒体刊登了“山西疫苗乱
象调查”的报道后，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
管局派出相关专家和工作人员，并由中华医
学会选派临床专家，共同组成调查组赶赴山
西，从 3月 19日到 4月 1日对报道涉及的患
儿、疫苗和有关情况进行现场调查。

此次调查中，儿科神经内科学、感染症
学、临床免疫学、血液病学、流行病学、疫苗学
等多学科权威专家，集中调阅了15名患儿的
病历和相关资料。赴太原、阳泉等 7市 11个
县区，对11名患儿逐一访视诊察，对4名已病
故患儿的家属进行访谈。

昨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表示，调

查组已经查清15名患儿的情况。3例患儿所
患疾病与疫苗接种有关，其中1例接种麻疹－
风疹二联疫苗后发生过敏性紫癜，属于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1例服用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
后，出现急性弛缓性麻痹症状，不能排除与接
种疫苗的关系；1例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后发
生接种部位红肿痛，属于一般反应。

邓海华介绍，其他 12名患儿所患疾病
与疫苗接种无关，其中 4 名病故患儿的诊
断，1例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1例为癫痫、
癫痫持续状态、遗传代谢病，2例为疑似病
毒性脑炎伴中枢性呼吸衰竭。其他 8例也
都有明确诊断。

据邓海华介绍，我国疫苗分为一类和二
类。“贴签疫苗”发生于山西省疾控中心与北
京华卫时代公司合作期间的 2007年 4月至
2007年9月，仅涉及第二类疫苗，即由公民自
费并且自愿受种的疫苗。

为了科学、全面地分析疫苗有效性和安
全性，调查期间，调查组收集和整理了 2006
年以来山西省疫苗的整体资料。调查发现，
2006年至2008年期间，山西省主要的疫苗可
预防传染病的发病水平总体不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率没有出现

异常升高，在时间、地域、疫苗种类分布上也
未出现聚集现象；疫苗异常反应报告发生率
未超过国内外监测报告水平。

另据通报，2008年 11月，中国药品生物
制品检定所对山西省 3个县级疾控中心和 3
个基层接种单位的3种“贴签疫苗”进行了抽
样检测；2007年 11月，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
定所对全国疫苗进行例行检查，在对山西省
疾控中心的抽样中也抽取了所谓的“贴签疫
苗”，共检测 10个批次。两次检测结果均符
合国家有关药品标准规定。

“尽管没有发现有关媒体此前报道的山
西省‘贴签疫苗’存在安全问题，但调查组认
为，山西省疾控中心与北京华卫时代公司合
作经营期间在疫苗管理上存在一定问题。”
昨日，邓海华这样说。

此前，山西省政府通报指出，山西省疾控

中心与北京华卫时代公司合作中有违反招投
标程序、违反人事管理规定等问题。邓海华
说，除山西省政府所提及的问题外，山西省疾
控中心还存在未经批准并违反操作技术规程
在部分疫苗包装上加贴标签、下发的免疫方案
涉及具体疫苗生产企业和批发企业等问题。

昨日的通报指出，北京华卫时代公司与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有关。北京华卫
时代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
理协会的副秘书长，而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
理协会是在民政部注册、卫生部业务主管的
社会团体。按照有关规定，卫生部业务主管
的社会团体不得在名称前冠以“卫生部”的字
样，更不得以卫生部的名义对外开展活动。

邓海华说，有关媒体报道的“贴签疫苗”
发生于山西省疾控中心与北京华卫时代公司

合作期间的2007年4月至2007年9月。经调
查，尽管没有发现“贴签疫苗”存在安全问题，
但调查组认为，山西省疾控中心与北京华卫
时代公司合作经营期间在疫苗管理上存在一
定问题。对于山西省疾控中心与北京华卫时
代公司在疫苗经营管理中可能涉及的问题，
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会同山西省正
在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深入调查，对违规违法
行为，无论涉及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决不
姑息，坚决依法处理。

疫苗接种是预防控制传染病最有效、最经
济、最安全的措施。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广
泛使用疫苗的国家之一，国家免疫规划全面展
开，传染病发生率显著下降，疫苗在保护和增进人
民群众健康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得
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称赞。“但这次事件客观上已造
成了全国范围内广大群众对疫苗的信任危机，冲
击了国家免疫规划工作的正常开展。”邓海华说。

今年 4月 1日，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
局已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认真组织做好

2010年全国预防接种重点工作，广泛开展宣传
普及预防接种知识，加强免疫规划管理，规范接
种服务，加大对疫苗生产和批发企业的监督力
度，强化疫苗流通和冷链运转管理，确保疫苗接
种工作的安全有效。同时，做好疑似预防接种
异常反应监测、报告与处置工作。

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将开
展全国性的督导检查活动，尤其是加强对麻疹、
乙肝和狂犬病疫苗接种等重点工作的督导检
查，加强疫苗监管，规范预防接种服务。

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昨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山西疫苗”事件调查结果。从
3月中旬，这一问题被报道并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到国家主管部门组织专家组赴山西实地调
查，显示了疫苗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也表明了
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预防接种是防控疾病的最有效措施，党和
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经过广大医卫
人员的共同努力，随着国家免疫规划全面展
开，我国的传染病发病率明显下降，疫苗在保
护和增进人民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
践证明，只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
位，严格依法依规办事，恪尽职守把好疫苗质
量关，就能够保证疫苗接种安全有效，造福广
大群众。

同时必须看到，从“山西疫苗”事件到江
苏、河北疫苗生产企业弄虚作假、违规操作等
问题被曝光，确有少数企业利用近年来迅速扩
大的疫苗接种市场非法牟利，也确有一些主管

部门疏于对疫苗生产、流通、接种等各个环节
的监管，这种行为无疑是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的漠视与损害，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采取
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以人为本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疫苗安
全事关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来不得半点马虎。
对出现的问题和存在的隐患必须高度重视，有
错必纠。人们注意到，国家主管部门在新闻发
布会通报中明确表示，对发现的违法违纪问题
决不姑息，坚决依法处理，并表示将开展全国
性的督导检查活动，确保疫苗使用安全有效。
这一鲜明态度值得期许，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把
承诺变为切实行动。

疫苗安全的重要性，决定了公众对疫苗有
着很高的关注度。我们期待并相信，有关方面
只有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制度办事，切实加强
生产、流通、接种等环节的全流程监管，确保疫
苗安全有效，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才会给人
民群众以负责任的交待。

“贴签疫苗”的两次检测均符合标准

山西省疾控中心在疫苗管理上存在问题

涉事公司与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有关

卫生部要求确保疫苗接种工作的安全有效
调查结果

标签疫苗

问题暴露

不良影响

3月17日，媒体报道《山西疫苗乱象：百儿童不明病因致死致残》，山西卫生厅表示未接到因注射疫苗出现聚集性异常反应的报告，卫生部介入调查。
3月20日，山西疾控中心被免官员揭露内幕：田建国控制的私营股份制企业华卫公司冒充“卫生部企业”，官商合谋垄断山西疫苗，制造高温暴露疫苗。
3月21日，媒体报道，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已于2009年12月提前退休。随后，栗文元前往澳大利亚旅游，至今未归。
3月22日，山西多位家长以及实名举报的陈涛安收到了恐吓短信，当天傍晚时分，这些家长又接到不明电话，称要了解一下情况。
3月23日，山西省政府就“问题疫苗”事件召开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整个新闻发布会只有10多分钟。
3月24日，山西组织专家重新分析涉事病例，警方受理恐吓事件。
3月25日，北京两名律师向山西省政府及人大常委会出具了一份“法律意见书”，要求限制相关人员出境。
3月27日，山西部署疫苗质量安全检查，要求各部门立即开展针对疫苗经营企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接种单位的专项检查并限期完成。
3月28日，山西再次抽调医学专家成立调查组，分赴长治、晋城、吕梁、运城4个市的有关区、县进行调查。
3月29日，中华医学会选派8名专家介入山西疫苗事件调查。 据新华社、《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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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反思

6名患儿
将获补偿

记者：此
次因注射疫苗导致出
现异常反应的患儿将
获得怎样的补偿？

于竞进：媒体报道的
15例患儿中，有6例以前已
通过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
系统发现，是卫生系统所掌握
的，包括诊断跟疫苗相关的 3例。
其他的9例，系统没有报告，但是这次全
部排除跟疫苗接种有关。对于异常反应
的病例，我国出台了一些规定，补偿办法以
及标准由各省级人民政府确定，所以应该按
照山西省的相关规定做出补偿和相应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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